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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品尊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9
電子信箱：a33016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451515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4515157000-1.odt、376530000A114515157000-2.odt、

376530000A114515157000-3.odt、376530000A114515157000-4.odt、
376530000A114515157000-5.odt、376530000A114515157000-6.odt、
376530000A114515157000-7.odt、376530000A114515157000-8.pdf)

主旨：轉知115年度第1梯次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輔導需

關懷學生計畫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14年8月13日湖農工學產

字第1140007022號函辦理。

二、有關旨案補助期程、對象、申請項目、申請方式及應檢附

之書面資料等項，說明如下：

(一)補助期程：

１、全年度執行之案件，執行期程為115年1月1日至11月30

日者，應於114年9月1日至9月30日前提出申請(已獲第

1梯次補助之計畫，同案不得申請同年度第2梯次計

畫)。

２、欲申辦之民間團體請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線上登錄，並

將書面資料備文掛號郵寄至本校辦理審查事宜(收件截

止以郵戳為憑，寄至「364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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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號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產基金專案辦公室

收」，並於信封註明「○○單位申請115年度第1梯次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輔導需關懷學生計畫-

○○○○計畫」)。

(二)輔導需關懷學生之對象為：

１、經少年法庭裁定轉介處分、交付觀察、接受假日生活

輔導、保護管束、感化教育、安置輔導之少年。

２、中途輟學、經學校評估列冊輔導之學生或其他機關

(構)評估需關懷之少年。

(三)申請項目：團體活動費用、心理諮商費用、彈性課程費

用等補助，每一民間團體每年以申請1案為限，但同一民

間團體之不同分支機構以不同事由或活動提出申請者，

不在此限。

(四)申請方式：採線上填報及函送書面資料，請至下列網站

登入填報及下載書面申請資料，網址：https://www.

thvs.mlc.edu.tw/

(五)應檢附書面資料：

１、書面申請格式：申請書、經費概算表(需核章)、切結

書(需核章並加蓋機關印信)、計畫書(含完整授課時程

表格)、專業指導人員名冊、服務學生名冊（以上資料

一式2份正本，請依順序排列）。

２、附件佐證資料：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法院或縣市政府

委託(安置)契約書影本、組織或捐助章程影本、專業

指導人員學經歷背景及相關證照影本、心理師證書影

本、執業登記證書影本（以上資料1份）。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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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開資料彙整完成並核章後，請用迴紋針或長尾夾固

定，請勿裝訂以利承辦人員彙整資料。

三、上年度獲補助但尚未完成核結者，應於完成核結後，始得

請領本年度補助款項。

四、本計畫相關未盡事宜，請詳閱該校網站網址：

https://www.thvs.mlc.edu.tw/，首頁左方教育部學產基

金網頁公告，或洽業務承辦人施博元，電話：037-992216

轉711，或E-mail：shiboyuan@mail.edu.tw。

五、檢附申請書、經費概算表、計畫書、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服務學生名冊、切結書、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各1份

及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輔導需關懷學生實施要點

供參。

正本：本縣各高中職、本縣各國中、本縣各國小、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
學、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80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輔導需關懷學生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20日 

部授教中(學)字第 0990514501C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3月 15日 

臺教秘(五)字第 1020027019C 號令修訂 

中華民國 114 年 2月 26日 

臺教秘(五)字第 1144100401A 號令修訂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運用學產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輔導行為偏差之高關懷

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增進家長親職效能、改善親子關係，鼓勵少年勇於向

上，避免標籤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民間團體，指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曾接受各地方法院或機關學校委

託，輔導高關懷學生之團體。 

三、本要點所定需關懷學生，其範圍如下： 

(一)經少年法庭裁定轉介處分、交付觀察、接受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感

化教育、安置輔導之少年。 

(二)中途輟學、經學校評估列冊輔導之學生或其他機關(構)評估需關 

懷之少年。 

四、本要點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團體活動費用：補助親職教育團體、父母成長團體，每案以新臺幣(以下

同)十萬元為限。補助項目包含團體領導費及協同領導費。 

（1）領導費：補助團體領導者，每小時以一千二百元為限；補助 

協同領導者，每小時以六百元為限。 

（2）印刷費、場地費、場地佈置費、材料費、膳費及雜費：依需要核實補

助；場地為自有者，不予補助。 

(二)心理諮商費用：每次以補助一千六百元為限，每年每人以補助二十四次

為限。 

(三)彈性課程費用：補助技能、學藝訓練、探索教育、藝能運動補助等，每

案以十五萬元為限；其費用包含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雜費等。 

(四)其他由民間團體申請，經本部審查核准之項目。 

五、每一民間團體每年以申請一案為限。但同一民間團體之不同分支機構以不同事由

或活動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 

六、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已接受相關政府機關補助者，不得依本要點申請補



助；其申請團體申請時未敘明已接受補助之事實，經本部事後查知者，應繳回全

數補助款。 

七、各民間團體應於下列期間內提出申請： 

（一）全年度執行之案件：執行期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者，應依年

度計畫，於前一年度十月十日前提出申請。 

（二）半年度執行之案件：執行期為上半年度者(一月至六月)者，以於前一年度

十月十日前提出；執行期為下半年度者 (七月至十一月)者，以於當年度

四月十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三）前二款以外之急迫性案件，得隨時提出申請。 

八、各民間團體應於前點所定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向本部指定之學校提出

補助申請： 

  （一）申請書。 

  （二）計畫書：包括計畫負責人、緣起、目的、期程、執行方式、執行內容、經

費明細及預期效益等。 

  （三）經費概算表。 

  （四）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五）高關懷學生名冊。 

  （六）申請心理諮商費補助者，應檢附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考試及格證書影

本及執照影本。 

  （七）民間團體之立案證書、法人登記證書、捐助章程、組織章程影本。 

前項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執行業務範圍，依心理師法之規定。 

九、民間團體運用志工推動輔導計畫時，應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志工隊並應

檢附備查公文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備查。 

十、申請案件由本部指定之承辦學校辦理初審，通過初審者，再由本部聘請學產

基金管理會委員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辦理複審；審查結果，應

通知申請單位。 

十一、經費請撥、執行及核銷： 

(一)經費之編列，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二)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三)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等事項，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類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各項活動應依本部核定之輔導計畫確實執行，不得自行變更。但因天災或

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有變更輔導計畫之必要時，於執行前報本部核准

變更者，不在此限。 

 (五)應於計畫結束二個月內，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規定，檢附本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各一份，備文報本部辦

理經費核結。 

(六)民間團體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有餘款者，應依規定結算繳回。 

十二、督導及考核： 

（一）接受補助之民間團體計畫已執行完成並辦理核銷，應填報經費收支結算

表，如有賸餘經費或其他收入，應隨同繳回，由本部據以建檔結案。 

（二）本部得隨時抽查補助案件之執行情形。 

十三、獎懲： 

  （一）執行本要點有功人員，應依規定敘獎。 

  （二）受補助民間團體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之文件、資料有虛偽、不實 

         情事者，補助款應予追繳，二年內並不得再申請補助。 

  （三）受補助民間團體如有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十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學產基金編列預算支應；年度經費用罄，即截止受理

申請，並公告之。 

 


